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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法】

利比亚战争与国际干涉的新模式

朱文奇

(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在利比亚战争中，以北约为首对利比亚内乱 ( 或内战) 的国际干涉是一种强势对弱势的干

涉，它体现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个领域。而且与以前相比，这一干涉还呈现出许多新的模式
和特点。在政治方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干预，虽说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借用“保
护责任”或“人道”的幌子，则是第 1973 号决议的特点; 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战争中对卡扎菲颁发
的逮捕令，预示着国际社会的干涉由政治层面延至司法机构; 西方国家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接二连三
的“承认”，并单方面决定向该委员会移交利比亚国家被它们在开战后冻结的资产等，都清楚地表明:

国际干涉的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和变化，并对国际法规则形成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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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方面，国家主权原则、国家平等

原则以及关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等，都已成为世界和平与

安全的基石，也是整个国际社会要予以遵守的最重要原则。

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随着国家相互之间在利益与

价值理念方面的较量与博弈，有时会出现与这些原则背道

而驰的情形。最近发生的利比亚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

案例。

今年二月，利比亚先发生动乱，以后其规模急剧上升，

迅速演变成一场法律意义上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这场历

时半年之久的战争，最后以利比亚反对派的胜利而落幕。

但没有人能够否认: 如果没有国际干涉、如果没有北约在

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等方面对反对派的支持和援助，

原本由杂牌军组成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卡达菲

正规军面前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国际干涉存在于国际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但与以前

相比，利比亚战争中的国际干涉又有它的新特点。这一干

涉来自各个方面，其中既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国际刑

事司法的威慑力，也涉及到传统国际法关于承认制度上的

适用和经济手段等。面对可被称之为“全方位”的国际干

涉，原来在政治和军事上看似强大的卡扎菲政权就再也撑

不住了……

截止文章脱稿时，利比亚战争还未结束，卡扎菲还在

战斗，本文就利比亚战争中国际干涉的新模式，简单予以

梳理如下。

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介入利比亚战争

在利比亚战争中，北约组织在军事、外交及经济等方

面都给予了反对派全面的支持和援助。对北约来说，它之

所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在利比亚战争中公开站在反对

派一边，其幌子就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其根据则

是所谓的“人道”。这是利比亚战争中国际干涉的一个重要

特点。

北约组织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幌子对利比亚大打

出手，首先是它在“巧妙地”利用安理会的权威，但这种
“巧妙”，其实也是一种歪曲，是借安理会决议而实施的越

权行为。

《联合国宪章》是现代国际社会根本性的法律。《联合

国宪章》第 24 条明确规定，安理会是一个具有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 primary responsibility) 的联合国机

构; 第 25 条接着规定，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执行安理会通

过的决议。此外，为了安理会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责任，《联合国宪章》还赋予其各种相应的权力。《联合

国宪章》第七章，是关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和破坏、

或发生侵略时应如何应对的规定。它从第 39 条到第 51 条，

共有 23 个条文。这些条文明确规定，安理会有权决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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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生了威胁、破坏和平的或侵略性的行为; 如果它认

为发生这样的行为，那它就有权提出建议或采取行动。而

在可以提出的建议或采取的行动中，就包括“可以采用海、

陆、空行动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维护或恢复国际和

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里甚至还设想了要成立联

合国军，并赋予了联合国安理会对联合国军执行行动的决

定权。所以，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强制措施之一，

联合国安理会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建议或决定

采取武力，以完成联合国组织赋予它的维护或恢复世界和

平与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利比亚国内局势发生动乱后，联合国安理会先后于 2

月 26 日和 3 月 17 日通过了第 1970 和第 1973 号决议，决定

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并决定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

也就是第 1973 号决议通过两天之后，即 3 月 19 日晚，法

国、美国和英国开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此后，加拿

大、比利时、西班牙、挪威、丹麦等北约组织国家也宣布

加入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纵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在利比亚军事干涉行动之前

决定并授权使用武力的实践，曾经有过 6 次，如关于朝鲜战

争的第 84号决议，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第 678号决议等。在安

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形中，国际社会虽然有对安理会决议

的通过是否在政治上具有正义性持过怀疑态度，但并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对安理会在法律上的授权基础提出过质疑。安理

会的实践以及成员国的相应态度表明了《联合国宪章》缔约

国对于该宪章解释的共同理解。国际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安理

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而享有的授权使用武力的权力。然

而，联合国安理会可以授权使用武力是一回事，安理会在

某个具体问题上有没有授权是另一回事。在利比亚问题上，

联合国安理会其实并没有明确地授权使用武力。

认真分析安理念的决议内容可以看到，安理会决议的

目的和宗旨是为了保护平民，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这

两个决议在其序言部分首先表明，联合国安理会“对 ( 利

比亚) 形势的恶化、暴力的升级及大量平民的伤亡表示严

重的关注”。第 1973 号决议在回顾第 1970 号决议关于要
“提供人道援助和有关援助”后表示，“决心保护平民和平

民居住区，确保人道援助迅速和无阻碍地通过”。此外，它

警告“目前在利比亚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

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并且表示: 该理事会“关切

那些被迫逃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暴力行为的难民和

外国工人的困境，欢迎邻国，特别是突尼斯和埃及为解决

这些难民和外国工人的需要做出的反应，并呼吁国际社会

支持这些努力。”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认为在利比亚领空

禁止一切飞行是保护平民以及保障运送人道援助的安全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促进在利比亚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一个

果断步骤”。

综上所述，涉及到使用武力的安理会第 1973 号决议内

容主要有: 第一，联合国安理会主要是出于“人道”的考

虑而通过第 1973 号决议，因为该决议反复在强调如何能
“确保人道援助迅速和无阻碍地通过”以及如何能更好地
“保护平民”; 第二，为了保护平民和确保人道援助无阻碍

地通过，安理会决议决定建立“禁飞区”; 第三，第 1973

号决议明确表达了对利比亚“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

家统一的坚定承诺”。因此，对利比亚使用武力不是安理会

决议的本意，安理会也并没有授权使用武力。如果客观地

看，整个决议最重要的是建立“禁飞区”问题。所谓“禁

飞区”，就是指在特定地域划定的特殊限制空域，其目的在

于限制有关方面的飞行器在管制空域内的飞行活动。第
1973 号决议认为，“禁止一切飞行是保护平民以及保障运

送人道援助的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目的是显然是为了

限制利比亚空军的飞行活动以防止其对无辜平民的军事轰

炸，这应该是出于保护平民的并防止其对无辜平民的军事

轰炸。因此，北约对利比亚采取的轰炸行为，其中包括对

利比亚政府军的轰炸与对卡达菲及其家人的谋杀等，都没

有得到安理会决议的明确授权。

《联合国宪章》第 2 条第 7 款规定联合国不得干预一国

内部事务。这一原则不得损害安理会根据第七章采取执行

措施的权力，所以，即便是安理会的权力，也必须限制在

宪章的基本目的与原则之下，不干涉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

本原则之一仍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产生限制。这方面已

有不少国际司法实践。例如，1984 年 4 月 9 日，尼加拉瓜

在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美国，指控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

港口附近布设水雷，另外还指控美国训练、武装尼加拉瓜

反政府武装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

武力相威胁、干涉尼加拉瓜内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权，要

求国际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动并对尼加拉瓜及尼

加拉瓜国民所受的损失给予赔偿。国际法院经过审理后裁

定: 属于美国策划、监督、组织布设水雷威胁尼加拉瓜安

全的行为，构成“武力攻击”; 美国训练、武装尼加拉瓜反

政府武装的行为也属于“武力攻击”的范畴。国际法院在
“尼加拉瓜案”中亦指出，一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制度以及外交政策，以强迫方式干预他国在这些

方面的自由的行为属于国际不法行为。［1］( P111)

国际法禁止使用武力原则适用于国家间的关系，而并

不适用于一国内战，即国际法不禁止国家内战。并且，当

一国国内发生武装冲突，国际法普遍承认他国对武装冲突

发生国的合法政府提供援助的合法性，而对反政府武装的

支持则属于违反不干涉原则的行为。［1］］( P1148 － 1149) 国际法院

认为，国际法上不存在以支持一国国内反对势力的方式对

他国进行干涉的一般权利，而以武力方式进行直接或间接

的干涉也当然地属于对不干涉原则的违反。［1］(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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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安理会 1973 号决议旨在向利比亚提供人道援

助，而非推翻利比亚政府，更不是要追杀利比亚领导人卡

扎菲及其家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

总统萨科齐也在 2011 年 4 月 14 日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联合

国安理会决议没有授权“以武力推翻卡扎菲”。［2］但现在事

实证明，北约军队的空袭就是支持反对派的武装斗争以推

翻卡扎菲政府。这是对安理会决议的违反，是赤裸裸地干

涉内政，属国际不法行为。

安理会关于利比亚局势通过的决议，目的是为了向利

比亚提供人道援助。换句话说，是为了“人道”才干涉。

而“人道干涉”则又涉及到价值理念。世界上不少国家和

学者似乎主张: 国际社会出于人道或人权的考虑可以对他

国实施干预或使用武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现行国际

法还没有规则赋予国家这样的权力。事实上，世界上任何

国家总是存在着侵犯人权或不人道的现象，有的国家甚至

真有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但这不能成为被入侵的理由或

根据。事实上，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将导致比试图

结束所谓侵犯人权本身更大的损害和灾难。利比亚战争就

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国际司法介入利比亚战争

国际司法具体的是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这是利

比亚战争的另一个新的特点。

就在利比亚战争还在残酷进行的过程中，国际刑事法院

检察长于 2011年 5月 16日正式向该法院的预审分庭提出申

请，指控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儿子赛义夫等犯有战争罪

和反人道罪，并要求对他们签发逮捕令。而国际刑事法院的

预审分庭又同意了这一申请，并向全世界发出了对卡达菲及

其儿子赛义夫的逮捕令。这样，属于司法性质的国际刑事法

院在法律和道义方面也倒向了利比亚反对派的一边。

卡扎菲是利比亚领导人，依照国际法应享有国际法上的

豁免权。国家元首或国家代表豁免于本国以外的法律管辖，

是整个国际法中最为古老的规则之一。国家元首享有豁免，

是国家主权原则的自然结果。因为国家元首是一国在对外关

系上的最高机关，他所做的一切行为均可被视为其所代表的

国家的行为。所以国家元首在本国以外享有外交特权和豁

免，是对外交往的需要，也是国际合作平稳发展的需要。随

着国际关系和法律的发展，在豁免原则以外又产生了一些

新的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把某些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利益

的行为界定为国际法罪行，并要求对那些犯了国际罪行的

个人追究刑事责任。二战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德国和

日本法西斯，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由此，

现代国际法开始确定一个原则，即任何人犯有严重国际不

法行为，将被追究其个人的刑事责任。即便是国家领导人，

其官方身份也不能成为免除他 ( 或她) 应对其犯下的国际

罪行负个人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的前

南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都有这样的规定。

《罗马规约》是国际刑事法院宪法性的法律，其中规

定: “本规约对任何人一律平等适用，不得因官方身份而差

别适用。特别是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成员或议

会议员、选任代表或政府官员的官方身份，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得免除个人根据本规约所负的刑事责任，其本身也不

得构成减轻刑罚的理由。”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追究任何人的

刑事责任，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国家元首或政

府首脑”。

现在国际社会已成立了不少特设和混合性质的国际刑

事司法机构，如联合国前南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塞拉

里昂特别法庭、柬埔寨特别法庭等。然而，在关于对逮捕

令的签发以及请求国家执行法庭命令方面，国际刑事法院

与前南和卢旺达等所有其他的国际刑事法庭不同。根据前

南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程序与诉讼规则》，逮捕令一定

要在起诉书确认之后由审查法官签署的。但国际刑事法院

签署逮捕令的程序可以发生在起诉之前，这点比较特别。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58 条的规定，预审庭在

调查开始后，可根据检察官的申请，并在审查检察官提交

的申请书和证据或其他资料后，如果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嫌

疑人实施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行为，就可对该

嫌疑人发出逮捕证。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作出关于撤消逮捕

命令的决定，否则逮捕令一直有效。根据逮捕令，国际刑

事法院可以要求临时逮捕或是正式逮捕嫌疑人。检察官在

关于要求预审庭签署逮捕令的申请中，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即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以及能确定嫌疑人身份的其他任何信

息，嫌疑人供述的在法庭管辖权范围内所犯之罪行为的具

体材料，还有关于构成犯罪行为的事实的简要说明、证据

摘要确认嫌疑人构成犯罪的其他任何有合理根据的信息，

以及检察官认为必须逮捕嫌疑人的理由，等等。所以，即

便还没有起诉，但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扎菲

签发逮捕令，在舆论上就已经将卡扎菲置于被告的地位。

利比亚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按理说国际刑事

法院不具有介入利比亚战争的权力。因为在国际法上，条

约在原则上只是对缔约国有拘束力。国际刑事法院是通过
《罗马规约》成立、是以公约为基础而设立的机构，它只涉

及到缔约国。所以从法律上讲，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

应该是没有管辖权的。然而签发逮捕令，关系到国际刑事

法院的诉讼机制的启动问题，里面涉及到联合国安理会的

权威和作用。根据《罗马规约》第 13 条的规定，除了缔约

国和法院的检察官，联合国安理会也可以要求国际刑事法

院调查“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关于利比

亚局势，安理会则在 2 月 26 日通过的第 1970 号决议就表示

了“严重关切”，认为那儿有 “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

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强调要追究

—38—



“负责者的责任”。鉴此，联合国安理会就“决定把 2011 年
2 月 15 日以来的利比亚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

官”。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要求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

儿子赛义夫等签发逮捕令，正是基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

这一个决议。所以，尽管利比亚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

国，但只要安理会有决议，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介入。

虽然缔约国、安理会或法院检察长都可以启动法院的

诉讼程序，但安理会只能向刑事法院提交能显示犯罪行为

发生的“情势” ( situation) ，即关于在一个地区发生有严重

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情况存在的情势，至于该“情势”

里是否发生有国际法上的严重罪行? 如果有，具体是什么

“罪行” ( a crime) ? 这些就由国际刑事法院来决定。关于

利比亚亦是如此，安理会只是同意对那儿情势进行调查，

但具体起诉谁? 或对谁发布逮捕令? 则由国际刑事法院来

决定。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战争双方

都有严重违反战争法或人道法的情况下，只是针对卡扎扎

菲一方发布逮捕令，表明它自己也站到了反对派一边。这

也是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司法介入战争中的另外一个模式。

三、国际法上的“承认”

2011 年 7 月 15 日，当利比亚战争正进行到难分难解之

时，由西方挑头和策划的利比亚问题联络小组第四次会议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在该会议上，32 个与会国家和
7 个国际组织承认利比亚反对派 “全国过渡委员会”为
“合法政府当局”［3］。其中，美国在犹豫几个月后，也首次

正式给予反对派以外交上的承认。这些国家所谓的 “承

认”，其实是想从另一个方面，即国际法上的承认制度方面

来介入利比亚战争。它们想通过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

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当局”，以达到推翻卡扎扎菲

政权的目的。

“承认”原是传统国际法上经常讨论和涉及到的一个问

题。所谓“承认”，是指一个现存国家对与新国家或者新政

府的出现以某种形式表示接受的政治和法律行为。除了国家

和政府的承认外，还有领土和条约等的承认以及一国内战中

“交战团体”的承认。另外，在新国家、新政府以及新的国

际组织等产生后还有个继承的问题。每当一个新的国家或政

府产生时，就会出现承认问题。国家或政府的承认，是指确

认某一地区的居民已组成为一个国家或政府并具有国际法上

的人格，同时表示愿意将其视为一个国际法主体而与之交

往。早在 1933年制订的《美洲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其中第
6条就明确指出: “对国家的承认，仅意味着承认对方的国

际人格，并承认其具有国际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承认构成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承认国承认被承认国

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判决的效力、外交代表和国家及其财产

的司法豁免权。例如，如果一个新政府被美国承认，该新

政府就具有权利 ( 1) 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 ( 2 ) 在美国

法院主张主权豁免，与其他被承认的政府一样得到外交保

护; 以及 ( 3 ) 可以动用该国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和其他财

产。对政府承认的问题，主要是牵涉到分裂国家的政府。

对政府的承认，从客观角度看，其实就是确认一个自称是

政府的集团的人是否能够实行有效统治、并在国际关系中

能代表该国家。对该集团表示承认，也就是表示愿意将其

视之为该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之交往。

并不是所有政府变更的情况都导致政府承认的问题。

一国如果按照本国的宪法程序进行的政府变动，不会有政

府承认问题。政府承认只是对既存国家内部通过政变或革

命所产生的新政府的承认。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该

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未受影响，但由于政变或革命后上台

的新政府与被它推翻的旧政府是根本对立的，原来该国奉

行的内外政策必然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其他国家或政

府需要对该国新政府重新表示承认。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

史上很多，如 1789 年法国大革命、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

成立的政府等。当然，还有新中国在 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关于政府承认所应遵循的原则，国际法还没有明确的

规定。对新的政府是否承认，主要是要考虑该政府在内政

上的合法或合法性问题。当然，一个新政府获得承认的必

要条件是“有效统治”，即新政府必须能在其控制下的领土

内有效地行使权力。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新政府才能在

国际关系上代表国家，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所以，

“有效统治”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实践承认新政府的根据。

对一个国家和政府的承认，是既存国家以一定方式对

新国家或新政府产生的确认，所以，它是国家单方面作出

的行为，其行为本身不需要国家之间任何谈判，也不需要

签订任何条约。对政府的承认，一般需要对该新政府所涉

及到的内政合法性问题的考虑。比如当中国与 A 国建立外

交关系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建交公报中一般都

会有类似这样的声明，即“A 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A 国政府注意到中国

政府的这一立场。”

在以往的承认实践中，现存国家或政府都比较谨慎，

一般都要等到被承认国家的局势比较明朗、甚至是“尘埃

落定“以后才会予以承认，而在利比亚战争的过程中，利

比亚反对派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不要说还根本算不

上是“政府”，甚至在连“官方机构”影子都还没有的情

况下，这三十多个国家就匆忙通过国际法上的“承认”。用

意就是想支持“全国过渡委员会”另立山头的举止，以造

成卡扎菲政权在利比亚“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权威”以及全

国过渡委员会是利比亚的“合法政府当局”的印象，以此

来配合北约的军事行动、影响战争的进程。如此轻率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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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常理的“承认”，这在以往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实践
中，是非常罕见的。

四、将利比亚国家资产交与反对派
国际法上的“承认”并不是空的。承认利比亚反对派

“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当局，意味着卡扎菲政权将
腹背受敌，面临更为严峻的外交孤立，同时利比亚正在作

战的反对派还有望获得该国数百亿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
一国存在自己国家的他国 ( 利比亚) 财产，交给他国反政

府的反对派势力来推翻该国政府，这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然，这也是利比亚战争国际干涉
的新模式。

西方国家承认利比亚的反对派，即“全国过渡委员会”，

从法律层面上讲，它是承认国对新政府所作的单方行为。当
然，“承认”取决于承认国的政治利益和对外政策，是否承
认、何时承认、以何种方式承认，完全由国家自己去自由裁
量。但承认是具有一定法律性质的行为。承认一经宣布，它
就在既存国家与新政府之间奠定了全面交往的法律基础。

对政府的承认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国际法和国内
法都胶着在一起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和政治的因
素都有。当各国在给予或拒绝承认时，起决定作用的是政
治因素，而不是法律因素。但国家的承认行为具有法律的
后果。西方国家在转向承认利比亚的 “过渡委员会”后，

就开始驱逐利比亚外交官。例如，法国外交部 2011 年 5 月
6 日发表声明，宣布驱逐 14 名利比亚外交官，限令他们 48

小时内离开法国。而这 14 名利比亚驻法国的外交官之所以
被驱逐，就是因为他们是卡扎菲政权工作的 “前外交人
员”，因此是不受欢迎的对象。而在此前一天，也就是 5 月
5 日，英国外交部宣布再次驱逐两名利比亚驻英外交官。

这是英国自利比亚战争发生后在驱逐利比亚驻英大使后，

宣布驱逐的第二批利比亚外交官。［4］

由于欧美不少国家不承认卡扎菲的地位，它们对卡扎

菲政府无能为力，于是就考虑向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并

利用被冻结的利比亚政府的资金来援助反对派。事实上，

随着利比亚战事进入僵持阶段，本来就经济紧张的反对派

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向西方求助。2011 年 5 月 5 日，在
利比亚反对派首次参加的由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组

成的“利比亚联络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与会国纷纷慷慨

解囊，科威特许诺捐助 1． 8 亿美元，卡塔尔许诺 4 到 5 亿
美元，意大利和法国也表明捐助的意向。该会议还决定将
筹得的钱来设立一个“临时特别基金会”，为班加西的利比
亚反对政府输送资金。参与此次会议的美国尤其“大方”，

有意解冻已被冻结的卡扎菲 300 亿美元资产送给利比亚反
对派。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为帮助利比亚人民，
“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寻求国会立法”，解冻卡扎菲和利比亚
政府的资产。

西方国家的这一招非常绝。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存在，

西方在利比亚的干涉出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北约
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陷入僵局后，就居然想到要利用卡扎

菲被冻结资金，还美名其曰“还给利比亚人民”。

西方国家解冻卡扎菲和利比亚政府的资产，并将这些

财产移交给利比亚的反对派，这对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当然

是“雪中送炭”，帮了他们的大忙。但这里面有很大的法律
问题。当利比亚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将利比亚的国
家资产交给该国的反对派组织的做法，纯属非法。因为从
法理上讲，一个国家 ( 西方国家) 先冻结另一个国家 ( 利

比亚) 的财产，然后再用这些财产去推翻这个国家，这在

道理上非常荒诞，属于违反国际法上国家主权及其他国际

基本准则的行为。

结论

国家主权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国家独立、

平等与互不侵犯等，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习惯规范。在重
要的国际法文件中，如《联合国宪章》和《关于国际法基
本原则的宣言》等，都含有禁止武力干涉的规定，然而，

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却一直存在着干涉与反干涉的较量。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

国家主权在内的国际准则在近期也经历了重大变化。例
如，本·拉登被美军越境击毙、北约参加利比亚内战、

袭击卡扎菲住所并杀害其家人、科特迪瓦反对派在联合
国与法军支持下逮捕前总统等，所有这些都对国际法上

的主权与不干涉原则形成了冲击。在利比亚战争中出现
的国际干涉的新模式，成为关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国际法学人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如何防止西方国家打
着 “人道”的旗子滥用武力干涉，对国际法学人来说是
一个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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